安全号服务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协议
生效日期：【2026】年【4】月【15】日
本协议由您与各业务主体（运流平台运营主体为四川盛世鼎盛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下称“我们”或“运流平台”）。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您提供安全号通话服务，保障运流集团各业务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享有的合法权益，我们需要对您使用本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我们对重要条款进行了加粗以便您重点阅读和关注，请您在使用前充分阅读本规则的所有内容，尤其是加粗部分。在充分理解相关内容后慎重决定是否确认本协议。您主动勾选同意后，本协议对您发生法律约束力。您同意，当您已就某一用途同意了本协议，就该用途下的使用无需再次征得您的同意。
本规则未载明部分，以运流平台各业务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约定为准（您可以通过各独立App访问各业务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如您对本规则内容有疑问的，请勿继续使用本服务，您可通过相应联系方式联系我们，以便我们为您解答和说明。
请您知悉，我们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仅在以下情形下可能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1）取得您的同意；
（2）为订立和履行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的；
（3）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的，如实名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必要信息；
（4）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5）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6）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您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从；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请您注意的是，当您的个人信息处理属于前述第（2）至第（8）项情形时，我们可能会依据所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而无需再征得您的同意。
 
一、信息收集及使用
1.我们将收集您使用本服务中产生的录音信息并用于以下用途，请注意您的通话录音信息属于您的敏感个人信息，您点击/勾选本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即代表您已单独同意我们依据本规则处理：
（1）为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国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识别您是否违反与我们的合同约定及平台规则，确保您不得利用运流平台托运/承运危险货物、违禁品、及未办理证明文件的限运货物，我们将使用您的录音信息并基于语音识别技术判断您是否托运/承运上述物品。如您涉及托运/承运上述物品的，我们将依据您与运流平台签署的协议及运流平台规则采取相应措施。
（2）为帮助您处理与司机/货主的纠纷，我们将在必要时使用您的录音信息。
（3）为处理您与运流平台之间的法律纠纷，我们将在必要时使用您的录音信息。
（4）为避免您损害运流平台的合法权益，识别您是否违反与运流平台之间协议约定及平台规则的规定，我们将利用您的录音信息并基于语音识别技术进行判断。
（5）识别您的需求。
（6）根据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或者其他经您另行单独同意的用途。
2.为向您提供本服务，我们可能收集您的手机号及您的用户ID。
3、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及监管机关、电信运营商的要求，为验证您是否使用经实名认证的手机号使用安全号服务，我们需要收集您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以及人脸识别图像与您手机号所属电信运营商进行比对，比对不通过的，你可能无法使用安全号服务。
二、共享及委托处理
1.因监管检查、行政和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合法要求，我们可能共享您的录音信息。
2.我们的安全号通话服务，可能是基于第三方提供的技术服务，我们将您的必要信息即手机号（当基于语音通话时）、用户ID（当基于网络通话时）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理以向您提供服务。
3.根据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或者其他经您另行单独同意的第三方。
四、信息存储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储所收集的个人信息。我们将依照运流平台各业务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存储您的个人信息。
五、信息保护及您的权利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我们将依据运流平台各业务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并响应您的请求。
六、其他
[bookmark: _GoBack]我们业务的实际情况、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将根据前述实际情况修改本规则，并以弹窗提示、短信或者产品内通知等方式来通知您。如您无法接受更新后的处理规则，您可以选择停止使用本服务。

